
东坡底乡人民政府文件

交城县东坡底乡人民政府
关于认真做好今冬明春护林防灭火工作的

安 排 意 见

各行政村、各站所、各林场：

自 2025 年 10 月 15 日起，我乡已进入森林防火期，为切实

加强全乡冬春火灾防控工作，有效防范安全风险。我乡决定，即

日起在全乡开展护林防灭火工作，现将《关于认真做好今冬明春

护林防灭火工作的安排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交城县东坡底乡人民政府

2025 年 10 月 15 日

东政发﹝2025﹞66 号

025〕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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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人民，

生命至上，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，落到实处的方针，紧盯重

点场所，聚焦关键人群，加大依法依责管火力度，精准发力，多

措并举，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，严防森林火灾事故发生。

二、认清火险形势，增强责任意识

秋季降水频繁，荒草较多，森林火险等级增高，再加上地块

内杂草丛生，这些因素极易引发大的火灾，防火任务异常艰巨，

形势不容乐观。各行政村、各站所、各林场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，

克服麻痹侥幸心理，认真分析研判森林防火工作中的薄弱环节，

充分认清森林防火形势的严峻性和重要性，把今冬明春的森林防

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。要建立健全护林防火各项机制，落实

执行好各项防火措施，要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，强化措施，积极

防范，对重点地段、重点部位的监管要到位，做到山有人管、林

有人护、事有人办、火有人扑、责有人担，做到无死角、无漏洞，

打好打胜今冬明春森林防火攻坚战，为确保我乡森林资源安全，

巩固生态建设成果作出积极贡献。

三、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氛围

各行政村、各站所、各林场要积极行动，把宣传工作切实抓

紧抓好，做到早准备、早安排、早宣传、早发动。采取出动宣传

车、发放宣传资料、制作警示牌、插防火旗、刷写标语、大喇叭

广播、微信群转发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宣传教育，广泛宣传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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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森林防火

知识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要采取定点宣传与流动宣传、

平时宣传与重点时段宣传相结合、正面宣传与典型火灾案例宣传

相结合的方法，组织开展声势浩大、内容丰富、灵活多样的森林

防火宣传教育活动。各村要对所辖区域内新坟旧坟情况做到底清

数明，并登记造册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格野外火源管理

森林防火重点在预防，核心是管理火源，要把火源管理摆到

突出位置来抓，依法监管，严格防范，要坚持疏堵结合，突出重

点部位，把握重点时期，抓住重点环节，管住重点人群，防火期

内停止一切野外生产用火，生活用火做到火不出门。一是要实行

严格的野外用火管制，森林防火期内，必须做到“四个禁止”（禁

止在林区内吸烟、上坟烧纸、焚香点蜡、燃放鞭炮、野炊和玩火、

烧火取暖等一切非生产性用火；禁止在林区内烧荒、烧地边杂草、

焚烧秸秆等生产性用火；禁止在林区内狩猎；禁止厂矿企业、施

工单位在林区野外明火作业），杜绝火灾隐患。对确需生产性用

火的，要严格野外用火审批制度，并组织专人盯防监控，确保安

全用火。同时，要切实规范野外用火行为，从严从快查处各类涉

火治安案件，坚决做到见烟就查，见火就罚。二是要实行“网格

化管理”，各村，东、西葫芦林场，文峪河林场，双家寨林场要

对辖区内的护林防火工作负责，将每个山头、地段、林区内庙宇、

林内林缘坟地、林区边缘厂矿企业、人工造林区域等防火区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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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划分，准确区分责任区地点和范围，标清边界，并绘制成图，

建立档案。三是要深入开展林区可燃物清理，有效降低森林火灾

隐患。各村，东、西葫芦林场，文峪河林场，双家寨林场要充分

认识林区可燃物清理工作的重要性，把此项工作作为今冬明春森

林防火工作“强基础、保根本”的关键措施来抓，因地制宜，科

学实施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制定周密可行的方案，划分责任

区，明确责任人，对林缘路边、重点林内坟头、林区林缘住户和

林农交错地畔的杂草及可燃物进行彻底清理，确保清理工作不留

死角，彻底消除火灾隐患。四是凡进入林区从事各种生产、开发

及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入山许可证，划定责任区，签

订责任书，并接受乡护林防火指挥部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对进入林

区人员要登记造册，落实防火责任。要突出抓好高火险时段、农

历十月初一、春节、元宵节、清明节、五一等关键时段的防火工

作，增派巡山护林人员，加强防火督查，死盯死守，杜绝火源入

林。五是在森林防火期内，乡护林防火指挥部要组建一支森林火

灾隐患排查组，根据天气情况及火险等级，随时开展森林火灾隐

患大排查活动，重点检查人员上岗到位、岗位责任落实、扑火物

资准备、应急保障、火源管理规定落实、可燃物清理等情况，全

面落实森林防火各项措施。六是要突出抓好“重点时段、重点部

位、重点人群”的预防工作，对重点林区入山口、坟头墓区和火

情多发、易发部位设站设卡，要派专人盯死看牢，确保不出问题；

同时要充分发挥护林员的作用，一旦发生火情，做到及时发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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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上报，及时组织扑救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七是加大依法治理力

度，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乡派出所必须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开展火

灾案件调查，及时破案，提高火灾案件查处率，并对违法犯罪分

子从重、从快严肃惩处，达到震慑犯罪、教育群众的目的，使森

林防火工作走向依法治火的轨道。

五、修订完善预案，做好扑救森林火灾准备

各村，东、西葫芦两林场，文峪河林场，双家寨林场等有关

单位始终要把灭火安全放在森林防火工作的首要位置，周密安

排，科学指挥，坚决杜绝伤亡事故的发生。要及时修订完善扑火

应急预案，增强可操作性。一旦发生火灾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

快速运转，快速处置，确保火灾及早扑灭。林场森林消防队伍要

集结待命，检修机具，补充给养，靠前布防，做好扑大火、救大

灾、打硬仗的各项准备工作。要求各村要组织 10-15 人的森林消

防应急队伍，林场要各组织 10-15 人的森林消防应急队伍。确保

一有火情就能拉得出、扑得灭、打得赢，把火灾损失降到最低限

度。严禁组织未经过扑火知识训练，没有扑火经验的群众和老、

弱、病、残、幼人员参加扑火，对相邻村发生的森林火情，要发

扬团结协作精神，主动组织扑救，不得相互推诿，贻误战机。

六、坚持值班值守，确保信息畅通

森林防火期内，各行政村、各站所、各林场要实行 24 小时

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，确保森林火情动态、扑救情况和领导

指示等重要信息及时上传下达。要配齐配强防火专职人员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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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情预警监测。在森林防火期内，各村“两委”主干原则上一律

不得外出，特殊情况需经乡护林防火指挥部同意，各类防火人员

必须全员在岗就位，随时准备处置火情。各村要严格执行森林火

灾零报告制度和日报告制度，坚决杜绝有火不报、大火小报、火

情瞒报和乱报现象，凡因火情不报、迟报、瞒报造成一定影响和

后果的，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交城县东坡底乡人民政府

2025 年 10 月 15 日


